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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事提醒

眼下正是罂粟的生长旺季，也是易
发现、好铲除的时候。我市公安机关把
握有利时机，积极开展禁种铲毒专项行
动。昨日，记者从长葛市公安局获悉，
该局长兴路派出所先后办理案件 9 起，
在 6个村铲除罂粟 6100余株。

【身边的事】

3 月 22 日，长葛市召开禁种铲毒
专项行动推进会。会议结束后，长葛
市公安局长兴路派出所加大宣传和排
查力度，在辖区内营造了禁种铲毒的
良好氛围。

文涛是长兴路派出所一名普通民
警。他坚持“全面拉网、全面排查”
原则，在辖区内积极走访，先后在 6
个村发现种植罂粟的地块 9 个。经实
地查看，他发现在这些地块中，罂粟
大多以“套种”方式种植在菜地里。

对种植罂粟的地块进行拍照后，他将
有关线索向上级进行了汇报。

接到文涛提供的线索，长兴路派
出所副所长朱建忠立即带领民警前往
6 个村进行集中铲除。连日来，他们
先后办理案件 9 起，铲除罂粟 6100 余
株 。 其 中 最 多 的 一 次 ， 共 铲 除 罂 粟
1700 余株。这些案件中，4 起因铲除
罂粟的数量超过 500 株被立为刑事案
件，2 起被立为治安案件。在另外 3
起中，罂粟种植在公共区域，他们没
能找到种植人。

在铲除罂粟的同时，他们还对群
众进行了普法教育，明确告知群众我
国 法 律 禁 止 种 植 罂 粟 。 其 中 ， 我 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 71 条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处 10 日以上 15 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3000 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轻的，处 5 日以下拘留或

者 500 元以下罚款：（一） 非法种植罂
粟不满 500 株或者其他少量毒品原植
物 的 ；（二） 非 法 买 卖 、 运 输 、 携
带、持有少量未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
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的；（三） 非法
运输、买卖、储存、使用少量罂粟壳
的。有前款第一项行为，在成熟前自
行铲除的，不予处罚。”

另外，我国 《刑法》 第 351 条规
定：“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
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一） 种植罂
粟 500 株以上不满 3000 株或者其他毒
品原植物数量较大的；（二） 经公安
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三） 抗拒铲
除的。非法种植罂粟 3000 株以上或者
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大的，处 5 年以
上 有 期 徒 刑 ， 并 处 罚 金 或 者 没 收 财

产。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
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
处罚。”有的群众听了他们的介绍，
感受到他们坚定的态度，主动将家门
口的罂粟铲除。

【警事提醒】

为什么个别群众要种植罂粟？文
涛告诉记者，在查处的非法种植人员
中，绝大部分是为了当青菜吃，有一
些把罂粟当花养，还有一些等着罂粟
开花结果打算用罂粟壳调味。

“ 种 植 罂 粟 或 者 其 他 毒 品 原 植
物，即便是一株也属于违法行为，就
算是当菜吃也不行。”文涛说。他提
醒广大群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
不能种植罂粟；如发现有人在房前屋
后、田间地头种植罂粟，一定要及时
向公安机关举报。

罂粟一株都不能种 就算当菜吃也不行
本报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朱超杰

本报讯 （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芦
萍 崔建涛） 对于企业来说，诚信至
关重要，关乎未来发展。4 月 23 日，
记者从魏都区人民法院获悉，在执行
一起申请人、被执行人均为民营企业
案件时，该法院执行法官充分考虑企
业发展经营需要，倾心调解，使案件
得以执结，既保障了申请人权益，又
很好地保护了被执行人声誉，实现了
双赢。

此案申请人为许昌某房地产公
司，被执行人是许昌某农业公司，两
家都是许昌市颇具规模与知名度的民
营企业。2018 年 3 月，许昌某农业公
司因经营需要向许昌某房地产公司借
款 800 万元，双方约定了借款期限、
利息及违约金。后因许昌某农业公司
未依约还款，许昌某房地产公司诉至
魏都区人民法院。今年 3 月，此案开
庭审理后，双方达成和解。按照协
议，许昌某农业公司将位于韩国济州
岛的一套房产抵账过户给该房地产公
司，下余的 300 万元分期偿还，其中
110 万元于今年 4 月 10 日前偿还，余
款则于今年 7月底之前还完。

然而，4 月 10 日前，许昌某农业
公司并未依约向许昌某房地产公司偿
还 110 万元，许昌某房地产公司遂向
魏都区人民法院申请依法强制执行。
受理此案后，该法院执行法官第一时
间通过全国法院“总对总”网络查控
系统，将许昌某农业公司银行账户予
以查封。

“ 我 们 公 司 现 在 承 建 一 个 新 工
程，急需用钱，希望法官同志能快速
执行，让我们尽早拿到钱投入工程使
用。”不久，许昌某房地产公司案件

代理人来到魏都区人民法院表明希望
快速执行的迫切愿望。

“公司马上要参与一个农业项目
投标，我们会尽快履行义务，希望法
院给我们一段时间，不要现在就把我
们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一旦
上了这个名单，信用大大受损，中标
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许昌某农业
公司案件代理人也是心急如焚，向执
行法官一再请求道。

“在许昌，你们都是知名企业，
为许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在执行案件时，我们严格保障申
请人权益，也支持被执行人经营发
展，短期内不让被执行人上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但也希望被执行人爱惜来
之不易的声誉和信用，尽早履行义
务，以免给企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
失。”执行法官站在双方角度设身处
地地展开调解，许昌某农业公司案件
代理人当场表示一定尽早履行执行义
务。

4 月 16 日，被执行人许昌某农业
公司案件代理人主动来到魏都区人民
法院，告知执行法官有一笔 100 余万
元货款已打到公司账户，他们公司可
全额履行。当天，执行法官便将这笔
钱及时划给许昌某房地产公司。紧接
着，该法院解封了许昌某农业公司银
行账户。

对此，许昌某农业公司案件代理
人连连道谢：“执行法官在保障申请
人权益的同时，也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尽力帮助我们，支持我们公司发展，
让我们能顺利参加农业项目投标，这
对我们公司太重要了！”

企业欠债被执行
法官调解获双赢

4月 23日是第 24个世界读书日。为进一步激发全院检察干警读书学习的
兴趣，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连日来，襄城县人民检察院以

“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考伴随人生”为主题，举办了好书品读、读书交流等系列
活动。 胡宽阳 摄

为增进群众对检察职能
的了解，昨日，建安区人民检
察院组织检察干警走进北海
公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检
察干警向过往群众发放公益
诉讼宣传手册、校园安全宣
传手册、呵护明天漫画宣传
册等，并耐心解答群众咨询
的法律问题。据统计，活动
中，检察干警共发放各类宣
传册 300余册。

魏红杰 摄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
人之心不可无。”特别是对陌生人，
在牵涉金钱支出时，更应该增强安全
防范意识。如若不然，就有可能像禹
州一修车店的老板那样，落入诈骗陷
阱。

事情要从 4 月 2 日说起。当日下
午，禹州市公安局浅井派出所接到辖
区内一修车店老板打来的报警电话。
据介绍，当日中午，一名男子来到他
的修车店，说车坏在半路上了，让他
赶紧去修车。讨价还价之后，两人一
起坐车去车辆停放地点。途中，该男
子称朋友急需用钱，但自己手机上没
有那么多，想先借 1850 元给朋友转
过去，修完车后和修车费一起付。修
车店老板觉得人出门在外都有遇到困
难的时候，就决定帮他一把。令他没
想到的是，转账成功后该男子借口下
车后不知踪影。意识到被骗后，他赶
紧报了警。

接到报警电话，浅井派出所副所
长蒋文豪一边安排民警向修车店老板
详细了解情况，一边调阅视频资料，
同时和技侦部门民警取得联系争取技
术支持。办案民警采取多种侦查手
段，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秦某。经查，
秦某系禹州市朱阁镇人，因吸毒多次
被打击处理，且有诈骗犯罪前科。

通过视频资料，办案民警发现秦

某到浅井镇时乘坐了一辆出租车，遂
找到出租车司机了解情况。办案民警
获悉有另外一名男子和秦某同行，当
即围绕这名男子进行调查。经认真分
析研判，办案民警确定这名男子是詹
某。经查，詹某和秦某是老乡也是同
学，有吸毒、盗窃前科。

正当办案民警紧锣密鼓地进行调
查 时 ， 4 月 10 日 下 午 、 4 月 13 日 晚
上，又有两名群众打电话报警，分别
说被骗 1500 元和 2300 元。办案民警
调查后得知这两起警情中犯罪嫌疑人
采取的手段和詹某、秦某如出一辙，
遂决定并案侦查。

按照部署，办案民警加大走访力
度，确定了犯罪嫌疑人詹某的下车位
置。根据此线索进行调查，办案民警
掌握了詹某的藏匿地点。4 月 14 日 9
时许，浅井派出所副所长周国强带领
民警赶到朱阁镇马坟村，将正在亲属
家休息的詹某抓获。依据詹某的供
述，办案民警又迅速赶到朱阁镇燕庄
村，将秦某抓获。

经讯问，詹某、秦某对今年春节
后为筹措毒资多次在浅井镇、朱阁
镇、郭连镇、褚河镇等地诈骗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两名犯罪嫌疑
人暂因吸毒已被禹州警方行政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谎称朋友急需用钱
为筹毒资连续诈骗

本报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张汇涛 张艺

本报讯 （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彭 洋 黄 箫 亮）“ 真 是 太 感 谢 你 们
了，前几天我只是去向你们咨询一
下，没想到你们真的上门为我们做
鉴 定 ， 你 们 是 真 心 为 百 姓 办 实 事
啊！”4 月 22 日，张某的家属再次来
到 襄 城 县 交 通 事 故 一 体 化 处 理 中
心，向工作人员表达谢意。

53 岁的张某家住襄城县湛北乡
某村，去年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头部
严重受伤，至今仍处于昏迷状态。
因与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宜未果，
张某的家属打算走诉讼程序。由于
张某的伤残等级和护理依赖程度需
要鉴定，在张某的家属去法院立案
前，襄城县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
心法院技术室联合司法鉴定机构安
排工作人员来到张某所在病房，上
门为其鉴定。

上门鉴定是该中心推出的系列
便民利民举措之一。随着汽车保有
量的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率越
来越高。为给群众搭建一个高效、
便 捷 的 纠 纷 解 决 平 台 ， 2017 年 6
月，由襄城县人民法院牵头，当地
交通管理部门、保险行业、调解组
织积极参与，襄城县交通事故一体
化处理中心在全市率先成立。成立
后，该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 思 想 ， 深 化 服 务 理 念 ， 主 动 作
为 ， 积 极 应 对 工 作 中 出 现 的 新 问
题，使交通事故纠纷当事人享受一
站式、全流程调解、诉讼和保险赔
付等服务。

以文化人，引导当事人以和为
贵。发生矛盾纠纷，多是因为双方
存在利益冲突且各持己见不能达成

共识。因此，双方当事人心中都有
一个“结”、一股气，情绪都很激
动。襄城县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
心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以和为贵作
为化解交通事故纠纷的基本理念，
自创了“说道交”“道调解”“道交
劝和五字诀”，以及交通事故纠纷
调 解 “ 五 个 一 ”“ 五 响 声 ”“ 十 小
点”“十颗心”等朗朗上口、通俗
易懂的歌谣、顺口溜，全部装裱上
墙，营造浓厚的调解氛围，助推矛

盾纠纷化解。
专题调解，让纠纷化解提速增

效。根据纠纷受理情况和调解员个
人 所 长 ， 该 中 心 积 极 开 展 专 题 调
解，实行类案定人，让某一个调解
员专门调解某一类交通事故纠纷，
如涉鉴定类、无保险类、车损类等
交通事故纠纷，提高办案效率和质
量 。 其 中 ， 在 化 解 涉 鉴 定 类 纠 纷
时，经当事人同意，该中心积极组
织具备专业知识的司法技术人员进

行“预鉴定”， 平衡当事人心理预
期，引导当事人理性维权，把纠纷
化解在诉前或诉外。

当好“五员”，积极传承雷锋
精神。为提高人民调解服务品质，
该中心将雷锋精神融入交通事故纠
纷调解工作中，探索实施“五员”
机制，要求人民调解员在做好本职
工作之余，同时兼任事故调查员、
诉讼辅导员、一体化联络员、法律
咨询员，对群众的服务努力做到有
难必帮、有求必应，真正实现人民
调解为人民。

主 动 对 接 ， 形 成 纠 纷 化 解 合
力。为让受害人及时得到赔偿，襄
城县人民法院与襄城县人民检察院
主动对接，并联合交通管理部门，
形成了以不起诉为导向、以交通事
故一体化处理中心为平台、以全程
调解为主线的工作机制，合力化解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数据“说话”，帮助群众远离
交通事故。该中心根据大数据分析
结果，制成道路交通事故多发路段
电子示意图，标出事故高发地，为
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和百姓出行安全
提供重要参考，降低事故发生率。

据统计，今年 1 至 3 月份，该
中心收案 178 起，调解 85 起，调解
率 为 47.8% ， 同 比 上 升 31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保 险 公 司 调 解 参 与 率 为
52.9% ， 同 比 上 升 32.1 个 百 分 点 。
该中心成立以来先后收到群众送来
的锦旗 42 面，省内外多家法院、交
通管理部门、保险公司前来参观、
学习。

服务百姓有实招 化解纠纷见实效
襄城县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一心为民创优服务获百姓称赞

图为襄城县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工作人员接待来访群众时的情
景。

董巧霞 摄


